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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公司章程減少註冊資本、購回股份、調整股權結構等；

（五）公司在其經營範圍內，為其正常的業務活動提供貸款（但是不應當導致
公司的淨資產減少，或者即使構成了減少，但該項財務資助是從公司的可分配利
潤中支出的）；















22

(3)公司已發行股本狀況的報告；

(4)自上一會計年度以來公司購回自己每一類別股份的票面總值、數量、最
高價和最低價，以及公司為此支付的全部費用的報告（按內資股及外資股進行細
分）；

(5)股東大會的會議記錄（僅供股東審閱）；

(6)公司的股東大會、董事會及監事會會議決議副本；

(7)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的財務報表、董事會、審計師及監事會報告；

(8)已呈交中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或其他主管機關備案的最近一期的年檢報告
副本；

3. 公司債券存根。

公司須將上述第(1)及第(5)項的文件及任何其他適用文件按香港上市規則的要
求備置於公司的香港地址，以供公眾人士及股東免費查閱（除了股東會議的會議
記錄只可供股東查閱外），股東在繳付了合理費用後有權複印。股東提出查閱上述
有關信息或索取資料的，應當向公司提供證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種類以及持有數
量的書面文件，公司核實股東身份後按照股東要求予以提供。

（六）公司終止或者清算時，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額參加公司剩餘財產的分
配；

（七）對股東大會作出的公司合併、分立決議持異議的股東，要求公司收購其
股份；

（八）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對損害公司利益或侵犯股東合
法權益的行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相關權利；

（九）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督管
理機構的相關規定及本章程所賦予的其他權利。

公司不得只因任何直接或間接擁有權益的人士並無向公司披露其權益而行使
任何權力以凍結或以其它方式損害其所持股份附有的任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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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大會審議有關關聯（連）交易事項時，如果適用的法律、法規或公司股票
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規則有要求，則關聯（連）股東不應當參與投票表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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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總經理；根據總經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總
經理；並決定其報酬事項和獎懲事項；根據公司需要，依據相關法律、法規聘請
其職權範圍內的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十一）制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訂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制定股權激勵方案；

（十四）審議按照公司股票上市地的交易所的上市規則的規定下需要提請股東
大會批准的須予公佈或披露的投資、收購或出售資產、融資、關聯（連）交易等事
項；

（十五）審議按照公司股票上市地的交易所的上市規則的規定無需股東大會批
准的須予公佈或披露的投資、收購或出售資產、融資、關聯（連）交易等事項；

（十六）除法律、行政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的交易所的上市規則、公司章程
規定由股東大會決議的事項外，決定公司的其他重大事務；

（十七）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督
管理機構的相關規定及本章程或股東大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董事會作出前款決議事項，除第（六）、（七）、（十二）項必須由三分之二以上
的董事表決同意外，其餘可以由半數以上的董事表決同意。

在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
督管理機構的相關規定及本章程的情況下，董事會可以將上述一項或多項職權授
權予董事長、總經理、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或其他董事會授權人士行使。

上述董事會行使的職權事項，或公司發生的任何交易或安排，如根據公司股
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規定須經股東大會審議的，則應提交股東大會審議。超
過股東大會授權範圍的事項，應當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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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爭議或者權利主張提交仲裁時，應當是全部權利主張或者爭議整體；所
有由於同一事由有訴因的人或者該爭議或權利主張的解決需要其參與的人，如果
其身份為公司或公司股東、董事、監事、總經理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服
從仲裁。

有關股東界定、股東名冊的爭議，可以不用仲裁方式解決。

（二）申請仲裁者可以選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按其仲裁規則進行仲
裁，也可以選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按其證券仲裁規則進行仲裁。申請仲裁者將爭
議或者權利主張提交仲裁後，對方必須在申請者選擇的仲裁機構進行仲裁；

如申請仲裁者選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進行仲裁，則任何一方可以按香港國際
仲裁中心的證券仲裁規則的規定請求該仲裁在深圳進行；

（三）以仲裁方式解決因（一）項所述爭議或者權利主張，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含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的法律；但法律、行政法規
另有規定的除外；

（四）仲裁機構作出的裁決是終局裁決，對各方均具有約束力；

（五）此項仲裁協議乃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與公司達成，公司既代表其本身亦
代表每名股東；

（六）任何提交的仲裁均須視為授權仲裁庭進行公開聆訊及公佈其裁決。




